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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一、 過去因國內政治與歷史因素，廣播電視電臺多由政府、政黨所掌控，

政府、政黨退出廣播電視經營的呼聲由來已久，92年立法院通過政府、

政黨退出民營廣播電視條款，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政府、政黨不得直

接、間接投資民營廣播電視事業，並規定違反者應於2年內改正。另為

處理政府、政府投資之事業及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持有民營無線

電視事業之股份，95年制訂「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規定政

府機關（構）、政府投資之事業及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應依行政

院核定之公股釋出計畫釋股，以維護媒體新聞專業自主。前揭條款的

訂定，已漸促使政府、政黨退出廣播電視經營，漸次完備其階段性功

能。  

二、 「政府、政黨退出廣播電視」目的係為維護廣播電視之中立性及資訊

多元，在操作上，因節目內容中立性難以客觀判斷，故透過持股及董

監事資格之結構管制方式以避免控制。按當初立法意旨，間接投資必

須無限層往上各層清查，判斷有無違規；但這樣的規定，無論對於政

黨、政府或被投資的廣電事業，都有客觀上的不可預期性。在實務執

行上，本會於99年起，陸續裁處35家廣電事業違反政黨、政府退出廣

播電視規定案，該35家業者中，僅3家業者未再爭訟而使原處分確定，

另外32家業者則陸續於101年間提起行政訴訟，這些已判決的案件本會

處分理由均未獲法院認可，主要理由為該條款所規範「不得直接間接

投資」之規管方式，因股票於證券交易所上市買賣或多層次投資使受

投資之廣播電視事業實無可預見之可能性，且「間接投資」所形成之

多層次極微量持股情形，並無控制之可能性，以及有違反法規者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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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惟受法規裁罰對象卻為無從預見他人投資情形之媒體事業等不

合理情況。是以本規定在實務執行上有客觀上不可預期性及裁罰對象

合理性之疑義，確有檢討之必要。 

三、 對於政府、政黨使用媒體之現有相關規範，除廣電三法外，另有預算

法第62條之1、人民團體法第50條及政黨法(草案)第6條等規定。預算

法係規範政府使用預算之規劃執行，其第62條之1則規範禁止政府置入

性行銷，亦即排除政府藉由媒體不當影響之情形，媒體在民主社會中

扮演監督政府的重要角色，不應被政府所影響控制；政黨法係以政黨

為規管對象，另政黨應受公共資源使用及分配之公平對待，以建立政

黨公平競爭之環境。而政府、政黨退出廣播電視條款，目的為管制政

府、政黨以投資廣播電視之行為影響控制廣播電視，意即實際上限制

行為對象應為政府、政黨，為有效達成政府、政黨退出廣播電視之立

法目的，應回歸管制之本源，於預算法、政黨法中規範，如100年間預

算法第62條之1之訂定，確為成功禁止政府置入性行銷之案例，且執行

情形良好，未來俟預算法、政黨法修訂時本會亦將提出相關修正建議，

將政府、政黨退出廣播電視納入規管，並以匯流法為配套之規範。 

四、 國內歷經2次政黨輪替，民主化已日趨成熟，媒體及資訊管道更加多元，

廣播電視部分，目前國內計有無線廣播事業171家，無線電視事業5家，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含播送系統)經營者59家，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

經營者7家，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108家(280個頻道)。無線電視數

位化後，每家電視臺頻道數由1個增加至4個，未來第2梯次數位無線電

視釋照後，可利用頻道數將增加許多；有線電視則多以播送衛星廣電

節目供應者所提供之節目為主，為節目播送平台；類比時期有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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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可利用頻道數約100多個，未來數位轉換後可利用頻道數倍增，將

可供更多頻道節目上架播放。在匯流趨勢下，將陸續出現更多類似廣

播電視特性的新型態的匯流服務，IPTV(如MOD)、VOD、OTT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 網路智慧電視(如Yahoo! Smart TV)等。政府、

政黨欲以控制節目內容來產生影響，已不太可能。  

五、 現今媒體、網路及新型態之傳播通訊匯流服務蓬勃發展，資訊管道不

似過去僅限於傳統廣播電視，且節目及資訊內容不斷推陳出新，異動

頻繁，尤以類似廣播電視特性的新型態通訊傳播匯流服務為甚；惟因

此類服務亦具有多元開放及跨國境之特性，對於事業體非屬本國者，

受限於各國管轄權，管制有其困難度，此外，其節目內容是否易受本

國政府、政黨之影響，有無管制之必要性，均可再思考。 

六、 在數位匯流趨勢下，未來勢將產生他事業體(如電信事業)跨足經營現

有廣電產業或其他新型態的匯流服務，由於現行電信事業不受政黨、

政府不得投資之管制，如因受政黨、政府退出廣播電視條款限制，恐

有部分業者無法跨業經營，不利於數位匯流之發展，且可能因此阻滯

匯流下之產業自由競爭發展。有關政府、政黨退出廣播電視條款，在

未來匯流環境中，是否仍應納入規範，如仍應納入規範，因各類媒體

性質不同，其規範對象、範圍及可行方式為何，均有討論空間。 

貳貳貳貳、、、、現行規定現行規定現行規定現行規定及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    

一、 廣播電視事業現行規定： 

(一) 廣播電視法第5條第4項、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4項、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9條第3項規定，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

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廣播電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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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廣播電視法第5條之1第3項、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0條第4項、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9條第7項規定，政府、政黨、政黨黨務工作人員及選任公職

人員不得擔任廣播電視事業之發起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二、 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衛星廣播電視法修

正草案： 

(一) 按當初政府、政黨退出媒體條款之立法意旨，間接投資必須無限層往

上各層清查，判斷有無違規，但這樣的禁止間接投資規範方式，無論

對於政黨、政府機關（構）或被投資的廣電事業，都有客觀上的不可

預期性，故將相關規定修正如下︰1、規範及處罰對象改為政黨、政

府機關（構）；2、直接投資及擔任廣電事業董事、監察人等，屬可預

期範圍，仍予完全禁止；3、禁止間接投資改採「實質控制」理論；4、

增訂禁止以其他方式控制廣電事業；5、強化違規的法律效果，如不

得行使表決權或股東權利，讓其投資無法發揮影響力。 

(二) 直接投資及擔任廣電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屬可預期範圍，仍

予完全禁止，政黨、政府自不得直接持有任何廣電事業的股份。禁止

間接投資因改採「實質控制」理論，為了實務上認定「實質控制」的

需要，另增訂視為「實質控制」之擬制規定。間接持有廣電事業逾5

％股份者，即視為「實質控制」而屬違規。至於間接持股未逾5％者，

非謂即無「實質控制」，仍須綜合判斷有無佐以其他方式達成「實質

控制」。間接持股未逾5％者，只有在無「實質控制」的前提下，始為

合法。間接投資者並非直接持有廣電事業的股份，在無「實質控制」

的前提下間接持有些微股份，實無可能操縱或影響廣電事業之言論。

如果真有操縱或影響廣電事業之情事，仍將會被認定為「實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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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修正案尚由立法院審查中。 

三、 現行電信相關法規無政黨、政府不得投資規定。 

四、 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基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

政府各機關暨公營事業、政府捐助基金50%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及政

府轉投資資本50%以上事業，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應明確標示其

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

進行。 

五、 人民團體法第50條規定「政黨依法令有平等使用公共場地及公營大眾

傳播媒體之權利。」 

六、 政黨法(草案)第6條規定「政黨使用公共場地、大眾傳播媒體及其他

公共給付，應受公平之對待，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參參參參、、、、參考作參考作參考作參考作法法法法    

一、 英國允許地方政府因其政策宣導之目的，申請廣播電視執照，但對於

政黨持有廣播電視執照則完全禁止，未來亦無鬆綁限制之趨勢。 

二、 美國無禁止政黨、政府介入媒體相關規定，而部分州、地方政府擁有

小規模的電信事業和有線電視事業。另「美國之音」是美國政府對外

設立的國有宣傳機構；惟僅向美國以外國家的播送節目，禁止直接向

美國國內廣播，以避免政府操控宣傳機器左右美國公眾輿論。 

三、 日本於放送法中規定，節目應保持政治中立，另規定政黨黨務工作人

員不得成為 NHK 經營委員會委員，對於一般商業廣播電視事業則未見

類似規定。 

四、 韓國放送法規定，政黨不得持有廣播電視事業之股份；政府不得為廣

播電視事業，但持股比例於第 8條訂有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持有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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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事業者之股票及支分的情形不受 40%限制之除外規定；另政府、

政黨不得為共同體無線電廣播事業者(空中線電力 10 瓦特以下，以公

益目的進行無線電廣播者。)此外，節目應保持中立性，KBS 由政府

出資，但政府、政黨成員不得擔任 KBS 董事。另韓國於 2009 年通過

「報紙法」、「放送法」以及「網路電視法」等「傳媒三法」的修正案，

新法廢除了原來嚴格禁止跨媒體經營的規定，開放報社和企業投資電

視台。「傳媒三法」的修正案通過之後，企業和報社可持有無線電視

台股份達 10%，有線電視綜合及新聞頻道股份達 30%，網絡電視(IPTV)

綜合及新聞頻道達 49%，但是企業和報社並不能夠單獨擁有或經營任

何一家廣播電視公司，此外，為了防止輿論壟斷，條文也規定閱報率

超過 20%的報社不能參與廣播事業。但本修正案仍引起強烈的反彈，

因韓國三大報紙「朝鮮日報」、「中央日報」及「東亞日報」閱報率均

未超過 20%，外界預期將會進軍廣播電視市場，而此三大報都偏向特

定的政治立場，修正案的通過，將會使財團與政治力控制媒體，導致

新聞報導歪曲，但贊成修正案者則認為，在 IPTV、網路等多媒體資

訊管道盛行的數位時代，財團與政治力控制節目與新聞內容的疑慮不

可能發生。 

        肆肆肆肆、、、、徵詢議題徵詢議題徵詢議題徵詢議題        

1. 在歷經政黨輪替及媒體多元開放之趨勢下，政府、政黨退出廣播

電視經營已見成效，目前國內廣電媒體眾多，未來亦將陸續出現

更多新型態的通訊傳播匯流服務，媒體及資訊管道更加多元蓬勃

發展，政府、政黨欲以控制節目內容來產生影響更為不易，因此

政府、政黨投資廣播電視是否仍有必要立法管制? (回答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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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 

2. 若仍有管制必要，是否應回歸管制之本源，於預算法、政黨法中

分別規範政府、政黨投資或控制廣播電視事業之行為?匯流法是

否仍應為配套之規範?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3、4題；回答否者，

請說明理由及建議方式） 

3. 因廣播電視具有言論通路、資訊來源等特性，過去受到「政府、

政黨退出廣播電視」規定管制。未來如須在匯流法中配套規範，

哪些對象具有言論通路、資訊來源等類似特性，仍須納入規管?

傳統廣播電視事業，如無線廣播電視、有線廣播電視、衛星廣播

電視(含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節目供應者及頻道代理商)是

否仍應受到規管?哪些具有類似廣播電視特性的新型態匯流服務，

IPTV(如 MOD)、VOD、OTT 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網路

智慧電視(如 Yahoo! Smart TV)須受到政府、政黨退出廣播電視

規定之管制? (回答是者，請說明規管對象及理由並續答第 5題；

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 

4. 另對於政府部門挹注之文化創意產業、廣播電視產業輔導獎勵、

軟硬體及技術之開發研究等事項，是否應該納入規管?如須納入

規管，如何規範較為適宜?(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及建議方式並

續答第 5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 

5. 對於上揭須受管制之對象，其配套之管制方式及管制密度應如何

規定?(如完全禁止投資、允許投資但以未達控制程度為限、或允

許投資但應揭露資訊…等)；通訊傳播事業互跨經營應如何處理? 

6. 就本項議題，是否有不同於本次問題設計流程的回應或意見，歡



 

迎補充說明。

伍伍伍伍、、、、徵詢議題流程圖徵詢議題流程圖徵詢議題流程圖徵詢議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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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詢議題流程圖徵詢議題流程圖徵詢議題流程圖徵詢議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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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提出意見時程及方式提出意見時程及方式提出意見時程及方式提出意見時程及方式    

本會於這次公開意見徵詢所列議題事項及其相關說明本會於這次公開意見徵詢所列議題事項及其相關說明本會於這次公開意見徵詢所列議題事項及其相關說明本會於這次公開意見徵詢所列議題事項及其相關說明，，，，並不代表本會並不代表本會並不代表本會並不代表本會

對各該議題最終立場或決定對各該議題最終立場或決定對各該議題最終立場或決定對各該議題最終立場或決定。。。。    

對上述議題有意見或具體建議者，請於 103 年 1月 24 日至 103 年 2月

13 日期間，至本會網站「資訊櫥窗/重要議題/數位匯流－調和匯流管制環

境/公開意見徵詢」（網址 http://www.ncc.gov.tw/），或於快速服務區/通

訊傳播匯流修法專區點選進入公開意見徵詢網頁登入系統提出意見。    

本次徵詢機制採用「實名制」，即提供意見者須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工商

憑證方得登入提供意見。所提意見若有引述參考文獻者，請註明出處並附

相關原文。原則上本會對各界提供之意見資料將予公開，若所提供之資料

需要保密，請予註明。本案連絡人：傳播營管處柯專員，電話：02-23433971，

電子郵件信箱：yian@ncc.gov.tw。    

 


